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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研究 

曲 峰

    来源：中国医药报 

    中国的医疗体制目前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种观念相互冲撞，各种法规纷纷出台，关于医患关系

的说法莫衷一是，但基本上都是在照搬国外的做法，所谓差别也无非是倾向于美国还是欧洲。然而，中国

目前的医疗体制与世界各国均不相同，中国目前是用占世界3%的卫生资源解决占世界22%人口的卫生保

健问题，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状态必然还会在一个时期内存在。如何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医患关系，建立合

乎中国国情的医事法规体系？单纯移植国外的现成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已深

深植入文化层面的传统的医患关系。中国医学渊远源长，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医学

的学术思想固然是中国医学的灵魂，但是中国古代医事法规对于促进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的身体健康也是功不可没。在当前我国医疗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的情况下，加强我国古代医事法

规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所谓医事法规，并无法定的意义。概括地说，乃规定医疗业务之法律规章及行政命令，亦及规范医事

人员之资格、业务范围及其他业务活动之关系之法律及命令的总称。按照台湾学者黄丁全的说法，医事法

规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医事法规是专指规范医疗人员及医疗辅助人员执行业务的专业法规。为突出讨

论重点，本文取其狭义的定义。 

    一、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的缘起（奴隶制时期的医事法规）。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上看，关于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记载是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其中载病的有323
片，415辞，包括二十余种疾病的名称。这证明了早在商朝就已经有了医疗活动，但是在这一时期是医巫

不分的，由于医疗水平的低下，医学带有很浓厚的“神”的色彩，所以也就谈不上有专门的医事法规。真

正有据可查的医事法规见于《周礼》。《周礼》把“巫祝”列入春官大宗伯中，而“医师”则属天官大冢

宰管辖，从此医巫分业，医疗行为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为规范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医事法规

也随之形成。这一时期的医事法规的特点主要是制度上的建设。首先，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医疗体系，

《周礼·天官》记载，当时设有“医师”之职位，为众医之长。其职责是“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

事。”医师之下除直接诊疗疾病的医士外还有史（负责文书医案）、府（掌管药械、会计）、徒（以供役

使、看护）等辅助性的医官，更将医生详细划分为“食医”、“疡医”、“疾医”、“兽医”四类，并详

细规定了四类医生的执业范围。《周礼》还规定了上述人员的数量，对整个医疗体系定岗定编，职责明

确，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医疗体系。其次，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病案书写制度和死亡报告制度“凡民之有疾

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里的医师是上文所说的众医之长，古代尽天年而

死为“终”，夭折称“死”，上述文献的意思是说对患病的民众，应区分不同的疾病进行治疗。所有的死

亡病案应进行分析，确定是自然死亡还是因病致死乃至病因病机都要记录上报。这种措施有利于临床资料

的积累，客观上促进了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周礼》规定了对医士进行考核的制度“岁终则稽其

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根据出现医

疗差错的多少来确定其应享受的待遇。 

    这一时期，虽然医巫分业，但从《左传》等史料记载的医疗个案来看，医学理论体系尚未完备，医疗

实践仍然有尽人事听天命的味道，对医生行医的记述中搀杂了大量的神话色彩。与之对应对医疗差错的处

罚并不严格。医生的执业环境较为宽松，当时的名医秦越人（扁鹊）甚至提出了“六不治”的观点，对患

者有极大的选择权。 

    二、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的发展与成熟（封建制时期的医事法规） 



    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的发展与成熟是与中国古代法律的成熟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伴生的。秦汉以来，随着

《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中医学理论日趋完备，医学逐渐失去了自身的

神秘性，各项法规逐步严格起来。 

    秦代法律规定“不得兼方，不验则死”、“先王禁民二业”这带有秦代严刑峻法的立法特征。当时的

医生注重所谓的世代行医，注重师承授受。一方面，“不验则死”规定过于严苛，但另一方面“先王禁民

二业”则有利于医疗知识的积累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医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从史记等资料对历代

名医的介绍中特别强调其师承可见一斑。 

    汉代很出名的一个法律事件“缇萦上书”也与医事法规有关。根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缇萦

的父亲名叫淳于意，为当时的名医，但由于患者看病经常找不到他，“病家多怨之”，被告到汉武帝那里

去，要接受肉刑，结果引出了缇萦上书废除肉刑的事件。我们从这个记载也可以看出拒绝诊治病人在当时

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名。 

    《唐律》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法律。在唐律中也对医疗做了规定。旧唐书对唐律的记叙中有：“凡

律十有二章……今二十有七篇，分为三十篇……其中二十七是医疾。”。其实《唐律》对与医生从事诊疗

业务的规定是散见于各个罪名中。在大不敬罪中，有和合御药有误之罪。《唐律》一百零二条规定“诸合

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御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

一等。”其后的疏议云：“合和御药，须先处方，依方合和，不得差误。若有错误，不如本方，谓分两多

少不如本方法之类。合成仍题封其上，注药迟驶冷热之类，并写本方俱进。若有误不如本方及封题有误

等，但一事有误，医即合绞。”这条律令重点是强调药品应当与处方相吻合，但对处方是否与病情相吻合

并未做规定。《唐律》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

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亦如

之。”此条与一百零二条相比，因为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应该更能体现唐代医事法规的价值取向。本条区

分了故意和过失。医生合药有误受处罚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误不如本方”，二是“杀人者”才会受到

处罚，而且根据其后的疏议解释，两者之间还必须要有因果关系。其处罚也较轻微。如果是故意不如本

方，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衡量标准，故意不如本方造成患者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唐律，故杀罪

通常处以死刑中较重的刑罚——斩刑。即使未造成后果也要处以杖六十的处罚。本条中还规定了卖药故不

如本方也比照上述原则处罚。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医药一体，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医药分业也算是中医的一大

特色。《唐律》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诸医违方乍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则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医

生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此后，宋、元、明、清诸代关于医药卫生的法规虽然随时代不同有简有繁，但关于直接规范医生诊疗

活动的法律则基本沿袭了《唐律》。只有清代对庸医杀人作出了比以前更为详尽的规定。大清律卷二十六

刑律人命：庸医杀伤人“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药饵、穴道，

如无故之情者过失杀人论。”大清律例会通新篡卷二十五刑律人命庸医杀人中有言“庸医杀人必其病本不

致死，而死由误治显明确凿者，方可坐罪。”可以说，这里出现了医疗事故鉴定的雏形。在这条律文之后

还有两个例外条款，一是“如攻下之误而死，无虚脱之形；滋补之误而死，无涨满之迹。不使归咎于医

者。”就是说虽经鉴定，治则治法有误，但危害后果不明显的，不能责怪医生。二是“其病先经他医，断

以不治，嗣被别医误治致死，形迹确凿，虽禁行医不治其罪，以其病属必死也。”这条更进一步，对于经

别的医生诊断，认为没有治疗价值的患者，即使是误治明显，危害后果明显，也仅仅是禁止行医而不加

罪。 

    三、中国古代医事法规的特点 

    中国古代医事法规散见于各种律令之中，并无专门的法律，甚至也无专门章节，但大体的发展脉络还

是可以把握的。中医学在《周礼》成书的年代，尚不足以称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极为粗疏，仅有对病因

病机的简单认识，所以此时的医事法规对医生的容错程度非常大，基本上可以容忍百分之四十的误诊率，

而且，由于此时对于疾病的预后转归是一个半尽人事，半听天命的状态，所以也允许医生对病人进行选

择，区分可治和不可治。其后，随着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汉唐时期中医学体系已经发展得非常

完善，对于疾病的预后转归已经是可以预测的，医事法规也完备起来，医生不再可以选择病人，医生也开

始为自己的医疗过失承担责任。此后一直发展至清代，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医生的增加，对于疾病认识

的更加深入，甚至出现了医疗事故鉴定的雏形。纵观中国古代医事法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医事法规不对医生的诊疗水平进行评价。古代律令中处罚医生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不如

本方。古时医生看病同现在差不多，诊断病情后，先开出处方，然后再照方抓药，所谓不如本方是指在照

方抓药的过程中与所开的处方不同。中国古代医事法规仅对此进行处罚，但这个处方究竟是否对症则不在

法律考察的视野之内。 



    第二、充分考虑到了医学的特殊性。首先，严格区分故意和过失。在对医生的诊疗行为进行规范时，

如果属于失误，则按特定的法规进行处理；如果是故意则比照其他法规进行处理，如致死者比照故杀之罪

等等。其次，适用于医生的特别法，对医生的处罚较其他造成同等后果的行为之处罚要轻得多。这种区分

考虑到了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于保护医生的权益，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实际上，中国古代规范医生诊疗行为的医事法规，与其说是规定了对医生的处罚，不如说是规

定了对医生的特别保护。 

    第三、对医疗行为失误的处罚有逐渐减轻的趋势。唐朝，药不如本方者如是君主，医者绞，如不是君

主，则徒两年半；宋代如对象是平民，则徒二年；元代则仅仅是杖一百。 

    如中国医学史权威车离教授所言“中医学与西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医学不同，它是根植于中国文化

之中的。”什么样的医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就会在当时的医事法规中产生烙印。中医学和中国

法学同样源自中华文化，受中国古代医事法规规制的医患关系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层面，潜藏在群

体意识的深处。这一点是我们在制定各项法规政策的时候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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